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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完成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权收购情况概述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

六届董事第十一次会议以及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

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的议案》等议案。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748号文《关于核

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及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16年通过向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等10名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新股并以所募集资金以现金的支付方式购买了北京清控金信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信投资”）所持有的惠生(南京)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后更

名为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诚志”）99.6%的股权。2017

年公司又完成了对越海全球物流（苏州）有限公司所持南京诚志0.4%的股权的收

购，至此公司持有了南京诚志100%股权，南京诚志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现将南

京诚志盈利预测及业绩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二、盈利预测补偿安排 

根据公司于2016年1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本次交易中，清华

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通过间接参

股交易对方金信投资而对标的资产享有权益。鉴于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中诚志科

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志科融”）为清华控股的控股子公司，经诚志股

份（甲方）与诚志科融（乙方）友好协商，拟参照有关规定，由诚志科融与诚志

股份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主要内容约定如下：  



 

（一）业绩承诺期间  

1、甲、乙双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经甲方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本次交易中的标的资产变更至甲方名下之日，为本次购买资产实施完毕之 

日。  

2、甲、乙双方同意，乙方的利润补偿期间为本次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当年

起的五个会计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期间”）。若本次购买资产于2016年实

施完毕，则业绩承诺期间为本次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五年，即2016年、2017年、

2018年、2019年及2020年。若本次购买资产实施完毕的时间延后，则业绩承诺期

间相应顺延。 

（二）业绩承诺 

乙方承诺，惠生能源在业绩承诺期间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不低于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 按

照评估基准日2015年8月31日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惠生能源在业绩承诺期间

的净利润预测数。若本次购买资产于2016年实施完毕，则乙方承诺惠生能源2016

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7,127万元、68,349万元、76,402万元、

88,230万元及101,632万元。 

（三）补偿安排 

1、业绩补偿安排 

（1）本次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甲方将在上述第一条约定的业绩承诺期间 

的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 

业绩承诺期间惠生能源实际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的完成情况进行审计，并就实现利润数与该年度承诺 

利润数的差异情况，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  

业绩承诺期间前三年届满，若惠生能源前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对应期

间的累计承诺净利润，则乙方须就不足部分向甲方进行补偿；业绩承诺期间的第

四年和第五年，若惠生能源截至当年年末自利润补偿期间第一年起累计实现净利

润未达到对应期间的累计承诺净利润，则乙方须就不足部分向甲方进行补偿。  

在计算实现利润数时，不考虑甲方向惠生能源投入的本次交易中配套募集资



 

金产生的损益。 

（2）若触发补偿条件，则由乙方以所持甲方股票向甲方进行补偿。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①业绩承诺期间前三年 

补偿的股份数量=（前三年累积承诺净利润－前三年累积实现净利润）÷业

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清华控股对标的资产间接享有的权益比例 

②业绩承诺期间第四年及第五年  

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年年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年年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交易作价/本次股

份 的发行价格×清华控股对标的资产间接享有的权益比例－已补偿股份数量 

若上述各期计算的应补偿股数少于或等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

不冲回。 

（3）如甲方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相应调  

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4）如甲方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现金分配的，现金分配的部分由乙方向甲

方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2、减值补偿  

（1）业绩承诺期间届满时，甲方应聘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惠生能源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若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清华控股对标的资产间接享有的权益比例＞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 

股份的发行价格，则乙方应另行补偿股份。  

（2）乙方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 值

额×清华控股对标的资产间接享有的权益比例÷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业绩承 

诺期间已补偿股份总数。  

（3）前述减值额为甲方购买惠生能源 99.6%股份交易价格减去期末惠生能 

源的价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间惠生能源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

的影响。 

3、补偿总数  



 

股份补偿总数累计不超过清华控股在标的资产交易对价中按照其间接享有 

的权益比例对应的部分与乙方实际认购股份数量的孰低值。  

4、补偿股份的处理  

双方同意，乙方应按本协议的约定计算业绩承诺期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由

甲方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在甲方股东大会通过上述回购股份的议案后30日内，甲方应即开始办理相 

关股份的回购及注销手续。  

5、补偿程序 

如乙方依据本协议的约定需进行股份补偿的，甲方应在相应之审核报告出 

具后的30个交易日内根据本协议的约定确定乙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书面通 

知乙方。乙方应在接到通知后30个交易日内（如因审批程序未完成可相应顺延）  

将应补偿的股份（无论该等股份是否在锁定期内）划转至甲方指定的专门账户进

行锁定，并配合甲方完成后续回购注销事宜。补偿股份划转至专门账户后不再拥

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甲方所有。 

三、盈利预测完成情况  

（一）南京诚志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及2020年业绩完成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业绩完成情况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五年累计 

盈利预测 67,127 68,349 76,402 88,230 101,632 401,740.0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

利润 
68,505.25 97,786.97 95,707.01  65,580.05  69,305.80  396,885.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 

67,819.29 86,333.07 95,826.5  65,318.91  67,957.07  383,254.84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南京诚志五年承诺期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扣非经常性损益为 383,254.84

万元，累计业绩承诺额为 401,740.00 万元，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5.40%，业

绩承诺完成差额为 18,485.16 万元。 

其中：南京诚志 2016 年-2019 年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扣非经常性损益为

315,297.77 万元，累计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105.06%，超额 15,189.77 万元。 



 

2020 年度南京诚志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69,305.80 万元，实现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7,957.07 万元（其中上半年实现

11,559.59万元，下半年实现56,397.48万元），该年度业绩承诺完成率为66.87%。  

（二）盈利预测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2020 年南京诚志未完成盈利预测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

国际油价暴跌、国际大宗商品和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宏观经济和企业经营风险陡

然增大。具体来说，受新冠病毒疫情的综合影响，上半年中国化工行业受新冠疫

情以及原油价格大幅波动影响，正常的产销节奏被打乱，企业经营难度加大,盈

利水平显著下滑。公司所经营的大宗化工类产品国内外市场需求急剧恶化，产品

价格不断走低，盈利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疫情严控期间，下游工厂无法按时复

工复产，未停车的工厂也只能低负荷运行，市场需求急剧下滑。但随着二季度末

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际国内市场经营主体逐步复工复产，公司主营大宗化

工产品价格及需求得到恢复，南京诚志生产经营状况逐步好转，主要产品线的生

产负荷从上半年不足 60%逐步恢复到第四季度的接近满负荷，盈利情况持续良

好。 

四、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后，公司及子公司南京诚志管理层立即积极进行生

产自救复工复产，为了将疫情对南京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降到最低，公司上下采

取多种措施全力应对： 

（1）第一时间成立诚志南京化工园区所属单位“生产经营工作联合管理委

员会”，成员由各子公司的主要经营班子组成，全盘掌握和指挥各分子公司产、

供、销三者间的步调和协同，科学调度气、液等不同产品的产能和市场供应，保

证公司整体业绩最佳。 

（2）受疫情影响南京化工园区管网客户产品需求急速下降，公司紧急启动

零售业务，迅速组织运力将公司产品销售到受疫情影响较弱的周边市场，大幅弥

补了园区内管网销售下滑产品份额，提高了公司乙丙烯产品开工率。 



 

（3）在确保疫情防护和公司安全运行必要开支的前提下，开展了在区企业

的全员、全岗的减费增效工作，使公司各项管理、制造费用开支均比年初预算额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4）启动部分存货（如甲醇）的套期保值业务，一方面可保障公司库存供

应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可平滑存货采购价格大幅的波动，综合操作以提高公司边

际效益。 

综上，本次新冠疫情对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和公司的实际经营带来前所未有的

冲击，虽然标的公司尽最大努力积极组织生产自救、复工复产，以最大限度降低

疫情影响，但不可抗力因素仍然难以克服，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业绩承诺最

终未能如期完成。 

本次新冠疫情突发事项及政府的应对措施对标的公司南京诚志的经营属于

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事项。虽然出现不可抗力影响，为保护中小股

东利益，使上市公司股东进一步增强对诚志股份特殊时期发展的信心，公司已积

极开展与控股股东及相关各方的沟通工作，以努力加快完成未竟事项。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业绩承诺期内，南京诚志累计实现的扣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总额为 383,254.84 万元，累计业绩承诺额为 401,740.00 万元，累计业绩承诺

完成率为 95.40%。 

2、业绩承诺期届满，上市公司收购标的公司形成的商誉及相关资产组不存

在减值情形。 

本独立财务顾问将敦促上市公司及相关方依照相关规范性文件及盈利补偿

协议履行各自义务，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及减值测试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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